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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产动态质押的生成逻辑与立法表达

———以民法典物权编动产担保立法为中心

孙　 鹏　 邓达江

　 　 〔摘要〕 　 动产动态质押的模式演进伴随着物流金融业务的现代化而转型ꎬ 一部物流金融

业务的 “发展史” 本质上也是一部动产动态质押的 “蜕变史”ꎮ 在融资担保实践中ꎬ 动产动态

质押存在三种运作模式: 委托监管、 统一授信和物流银行模式ꎮ 动产动态质押吸收了动产静态

质押、 动产浮动抵押和仓单质押的制度优势ꎬ 兼顾了质物的流动性与质权的担保力ꎬ 实乃弥补

我国非移转占有型动产担保制度缺憾的最佳选择ꎮ 质权人以专业监管稀释出质人的质物控制

力ꎬ 以最低价值控制线特定化质物价值ꎬ 具体通过质物审查行为和质物监管行为设立与存续动

态质权ꎮ 质权人控制的质物价值处于最低价值控制线之上时ꎬ 出质人可以增加、 置换、 提取质

物ꎬ 质权不受影响ꎮ 对质物负有保管义务的质权人ꎬ 因保管不善致使质物毁损、 灭失的ꎬ 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ꎮ 被担保的债权受偿后ꎬ 质权人应返还质押财产或解除质押监管措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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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百余年来ꎬ 大陆法系担保物权法的发展主要

集中在弥补民法典非移转占有型动产担保制度缺

失的立法疏漏上ꎬ 如德国法于判例中发展出动产

让与担保制度①ꎻ 法国法肯认了不移转占有质

权②ꎻ 比利时于 ２０１３ 年摒弃浮动抵押ꎬ 引入非占

有质押 (ｎｏｎ － ｐｏｓｓｅｓｓｏｒｙ ｐｌｅｄｇｅ) 担保形式③ꎻ 日

本法于民法典外确立了动产抵押和让与担保制

度④ꎻ 我国台湾地区则借鉴美国法制定了所谓

“动产担保交易法”ꎬ 创设动产抵押、 所有权保留

和信托占有三种担保制度ꎬ 但 ２０１５ 年又转向起草

“企业资产担保法” 等ꎮ⑤与之不同ꎬ 我国 １９９５ 年

«担保法» 第 ３３ 条和第 ３４ 条将非移转占有型动

产担保物权以动产抵押权的形式直接植入传统的

不动产抵押权制度ꎬ 自此形成不动产抵押权与有

限动产抵押权并存的立法模式ꎮ ２００７ 年 «物权

法» 第 １８０ 条更是将可抵押的动产扩大到 “法

律、 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财产”ꎬ 进而发展为

不动产抵押权与极限动产抵押权并立的规范态

势ꎮ⑥与此同时ꎬ «物权法» 第 １８１ 条、 第 １８９ 条

和第 １９６ 条创造性地将英国浮动抵押制度杂糅进

动产担保法ꎬ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非移转占有型动

产担保体系ꎬ 重点是动产浮动抵押ꎮ
问题在于ꎬ 即便采登记对抗公示方法ꎬ 浮动

抵押权人对抵押物的控制力仍微乎其微ꎬ 动产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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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抵押的担保力相当羸弱ꎮ 然而ꎬ ２０１８ 年 «民法

典各分编 (草案一审稿)» 物权编和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民法典物权编 (草案二审稿)» 第 １８６ 条、 １８７
条、 １９４ 条、 １９５ 条、 ２０２ 条、 ２０６ 条、 ２０７ 条和

第 ２１６ － ２３０ 条 〔物权编 (草案) 两次审议稿的

对应条文相同〕 不仅仍保留了动产浮动抵押并系

统整合了动产抵押制度ꎬ 而且悉数照搬 «物权

法» 动产质权的条款内容ꎬ 沿袭了动产 (浮动)
抵押与动产 (静态) 质押并驾齐驱的立法格局ꎮ
动产浮动抵押日渐式微且严重背离我国融资担保

实践ꎬ 立法机关却固执地将其纳入民法典物权编ꎬ
无疑将加剧法律规定与社会经济脱节ꎮ

非移转占有型动产担保制度存在缺憾、 银行

和生产经营型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我国信贷

融资实践长期存在 “三个矛盾” 和 “一个不匹

配” 现象: 存货动产大量闲置与生产经营型企业

融资难之间的矛盾ꎻ 不动产担保资源愈发稀缺与

银行过分依赖不动产担保物之间的矛盾ꎻ 货币供

应量年底余额充盈与生产经营型企业融资渠道不

畅之间的矛盾ꎻ 国企与民企信贷资源配置格局与

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程度极不匹配ꎮ 而近年来的物

流金融实践表明ꎬ 物流公司在仓储运输、 流动货

物监管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可消除银行金融机构与

生产经营型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ꎬ 成为促成二

者开展业务合作的联接桥梁ꎮ 物流公司、 银行与

生产经营型企业 “联姻” 催生出物流金融模式ꎬ
并产生了应收账款融资、 订单融资和存货动产质

押融资三种基本业务形式⑦ꎬ 核心是动产动态质

押ꎮ 既然融资担保实践在动产浮动抵押之外另行

催生出动产动态质押且其事实上消解了我国非移

转占有型动产担保的规则缺陷ꎬ 就有必要精确剖

析动产动态质押的生成逻辑ꎬ 并为完善民法典物

权编动产担保制度提供切实可行的立法建议ꎮ

二、 动产动态质押的崛起何以可能

(一) 生产经营型企业需从 “融资输血” 迈

向 “强身造血”
生产经营型企业靠自身积累的资金相当有限ꎬ

内部融资远不能满足生产经营需要ꎮ 而在外部融

资方式上ꎬ 通过股权和债权融资的企业较少ꎬ 大

多数生产经营型企业只能选择向银行贷款ꎮ⑧问题

在于ꎬ 一方面ꎬ 金融信贷市场存在大量信息不对

称ꎬ 银行为规避信贷风险普遍出现 “不动产抵押

至上” 的信贷倾向ꎮ⑨缺乏固定资产的生产经营型

企业多被排斥在信贷大门之外ꎮ 另一方面ꎬ 据

«中国统计年鉴» (１９９８ － ２０１６) 数据显示ꎬ 我国

规模以上生产经营型企业存货动产价值总量连续

１９ 年递增ꎬ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ꎬ 存货动产价值总

量已达 １０６９６２ ７１ 亿元⑩ꎬ 但既有动产担保制度却

无法激活其融资担保潜质ꎮ 而存货动产总量猛增

和周转天数延长ꎬ 不仅增加了企业库存压力ꎬ 影

响企业盈利水平和未来产能释放ꎬ 而且占用大量

流动资金ꎮ
事实上ꎬ 自 «担保法» «物权法» 等民商事

法律颁行以来ꎬ 我国主要依靠政府干预信贷融资

市场来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ꎬ 但其仅能 “治标”
而较难 “治本”ꎮ 为进一步破解生产经营型企业

融资面临的两难境地ꎬ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４ 日ꎬ 中共

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 «关于加

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ꎬ 要求抓紧建

立 “敢贷、 愿贷、 能贷” 的长效机制ꎬ 减轻对抵

押担保的过度依赖ꎬ 提高民营企业融资可获得性

和增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可持续性ꎮ 概言之ꎬ
解决生产经营型企业融资难不能仅依赖政府强力

主导的 “融资输血”ꎬ 而应培育健康有序的融资

担保市场、 完善动产担保制度ꎬ 以活化存货动产

的融资担保功能ꎬ 让生产经营型企业 “强身造

血”ꎬ 形成良性循环ꎮ
(二) 银行信贷资源配置需从 “差异化” 走

向 “均衡化”
近年来ꎬ 中国经济逐渐呈现一种虚胖态势ꎮ

一方面ꎬ 中国的 Ｍ２ / ＧＤＰ 从 １９９１ 年的 ０ ８５ 逐步

上升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２ ０３ꎬ 增幅近 １ ４ 倍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ꎬ 中国的 Ｍ２ / ＧＤＰ 仅次于中国香港的

３ ７７、 日本的 ２ ４２ꎬ 远高于英国的 １ ４２、 美国的

０ ９ꎮ另一方面ꎬ 据 «中国统计年鉴» (１９９８ －
２０１７) 数据显示ꎬ １９９８ 年我国货币供应量年底余

额仅为 ３８９５３ ７ 亿元ꎬ ２０１７ 年猛增至 ５４３７９０ １ 亿

元ꎬ ２０ 年间增长近 １４ 倍ꎬ 远超实体经济需求度ꎮ
然而越来越多的金融资本却涌入房地产、 股市等

非实体经济领域ꎮ

作为金融市场的供给主体ꎬ 银行往往主动选

择国企及其他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为放贷对象ꎬ 而

对民企及其他生产经营型企业的信贷额度予以严

格控制ꎬ 其结果是国企及其他实力雄厚的大企业

通常获得高于市场均衡的信贷资源配置ꎬ 民企及

其他生产经营型企业获得低于市场均衡的信贷资

源配置ꎮ在货币供应量极为充足而生产经营型企

业融资异常艰难的背景下ꎬ 银行在信贷资源配置

上的所有制歧视、 企业规模歧视和担保物形态歧

视遭致了猛烈批评ꎮ
实际上ꎬ 根据巴塞尔系列协议关于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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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框架ꎬ 安全性、 流动性和盈利性乃商业银行

经营管理的基本原则ꎮ 其中ꎬ 商业银行的首要选

择是安全性ꎮ银行之所以对价值 １０ 余万亿的存

货动产持审慎态度ꎬ 一是因为既有动产担保制度

难使存货动产成为优质担保品ꎻ 二是因为银行缺

乏专业监管能力ꎬ 无法对存货动产进行强力控制ꎬ
信贷风险颇高ꎮ 显而易见ꎬ 银行对信贷资源的差

异化配置既是本能反应又是无奈选择ꎮ 根据对 ２７
个欧洲国家的实证研究ꎬ 当担保交易法的适用范

围扩大时ꎬ 银行的放贷渠道会更宽广ꎮ 进而言

之ꎬ 若能消除银行与生产经营型企业之间的信息

不对称ꎬ 使银行能够管理、 控制存货动产担保带

来的信贷风险ꎬ 则不仅可活化存货动产的融资担

保功能ꎬ 解决生产经营型企业融资难问题ꎬ 而且

有利于银行拓展放贷业务ꎬ 优化信贷融资担保结

构ꎮ 故在金融改革 “脱虚向实” 的政策指引下ꎬ
只有释放存货动产的担保潜力ꎬ 才能充分发挥银

行金融媒介资源配置功能ꎬ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能力ꎬ 实现信贷资源配置均衡化ꎮ
(三) 物流公司业务需从 “基础业务” 转向

“增值业务”
物流被称为 “黑暗大陆”、 现代企业 “第三

利润源”ꎮ 专业化第三方物流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兴

起ꎬ 并在欧美、 日本等发达国家迅猛发展ꎮ 其中ꎬ
最引人瞩目的是美国联合包裹运送服务公司 (Ｕ￣
ｎｉｔｅｄ Ｐａｒｃｅ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ꎬ ＵＰＳ) 独具匠心的供应链解

决方案ꎮ ＵＰＳ 供应链解决方案是一个流线型组织ꎬ
能够提供配送、 销售、 评估、 监管、 金融服务和

业务拓展咨询等整套服务方案ꎬ 实现物流、 信息

流、 商品流和资金流的 “四流合一”ꎮ 自 １９９５ 年

以来ꎬ ＵＰＳ 相继成立 ＵＰＳ 物流公司、 ＵＰＳ 金融公

司等系列支柱部门ꎬ 经过大规模兼并与重组ꎬ
ＵＰＳ 的业务拓展到以物流、 金融、 供应链咨询为

核心的全方位第四方物流管理ꎮＵＰＳ 开发的物流

金融业务模式成为全世界物流行业转型升级的标

准蓝本ꎮ
相较而言ꎬ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物流业虽处

于快速发展阶段ꎬ 但主要依靠扩大投入带来的由

规模效应和基础业务驱动的迅猛增长ꎬ 但难以持

续ꎮ 物流业仍存在经济功能单一、 增值服务薄弱、
服务范围狭窄等问题ꎬ 表现为物流公司收益的绝

大部分来自配送、 运输等基础性业务ꎬ 而通过物

流信息服务及其他增值业务获得的收益占比较小ꎬ
物流媒介商品经济的社会功能受到抑制ꎮ受美国

ＵＰＳ 物流金融业务模式启发ꎬ 我国物流公司于 ２０
世纪末便尝试创新增值业务ꎬ 早期最典型的是仓

单质押ꎮ ２０ 年来ꎬ 仓单质押一直活跃在我国融资

担保实践ꎬ 曾一度成为存货动产担保信贷融资的

主要形式ꎬ 受到银行、 生产经营型企业和物流公

司推崇: 一是仓单质押以仓单为担保物ꎬ 银行占

有仓单即可设立质权ꎬ 免除银行直接占有存货动

产的麻烦ꎻ 二是银行根据生产经营型出质人还款

情况分期分批指令放货亦可适当兼顾存货动产流

动性ꎻ 三是利用专业系统监管仓单项下的存货动

产迅速成为物流公司的重要新型业务ꎮ 然而ꎬ 由

于仓单质押业务模式没有彻底解决存货动产流动

性问题和银行债权安全性问题ꎬ 不仅存货动产流

动性仍受严重限制ꎬ 而且实践中 “一女多嫁 (仓
单重复质押)” “空手套白狼 (虚假仓单质押)”
等融资怪象频繁发生ꎮ ２０１２ 年席卷华东地区的钢

贸危机和 ２０１４ 年青岛港爆发的仓单重复质押骗

贷案更是将仓单质押置于 “风口浪尖”ꎬ 曾是融

资新宠的创新模式一夜之间沦为令人噤若寒蝉的

业务败笔ꎮ

(四) 单方需求 “路由器” 衔接多方共赢

“互联网”
如前所述ꎬ 生产经营型企业、 银行金融机构

和物流公司各自面临经营困境和利益需求ꎮ 而以

中国物资储运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储公

司) 为代表的物流公司大胆尝试探索出的动产动

态质押业务模式彻底打破了三方的经营困局ꎬ 单

方需求 “路由器” 衔接上多方共赢 “互联网”ꎬ
动产动态质押迅速崛起ꎮ １９９９ 年中储公司率先与

银行合作开展存货动产质押监管业务ꎮ ２００５ 年中

储公司的质押监管业务收入仅为 ８７５ 万元ꎬ 总质

押量 ２６０ 万吨ꎮ ２０１２ 年中储公司的质押监管业务

收入高达 ２７５１２ 万元ꎬ 总质押量增至 ６４７３ 万吨ꎬ
７ 年增长近 ３０ 倍ꎮ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ꎬ 中储公司

累计为约 ５０００ 多家生产经营型企业提供物流金融

服务ꎬ 累计融资额达 ６０００ 多亿元ꎮ
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敏锐意识到以动产动态

质押为代表的物流金融业务所具有的巨大潜在价

值ꎬ 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措施ꎮ 如 ２０１１ 年商务

部、 银监会联合印发的 «关于支持商圈融资发展

的指导意见» (商秩发 〔２０１１〕 ２５３ 号) 鼓励集

中仓储的商圈建立物流监管平台ꎬ 引导第三方物

流监管服务商开展存货质押监管业务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ꎬ 商务部提出并归口管理的 «动产质押监

管服务规范» (ＳＢ / Ｔ １０９７８ － ２０１３) 和 «质押监

管企业评估指标» (ＳＢ / Ｔ １０９７９ － ２０１３) 正式实

施ꎬ 首次提出动态质押 (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ｌｅｄｇｅ) 概念ꎮ
２０１４ 年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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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发展的意见» (苏政办发 〔２０１４〕 ６０
号) 要求金融机构积极探索无形资产和动产动态

质押融资方式ꎮ ２０１５ 年湖北省人民政府出台的

«关于武汉城市圈科技金融改革创新的实施意见»
(鄂政发 〔２０１５〕 ７３ 号) 提出要扩大动产动态质

押等贷款规模ꎮ ２０１６ 年以来ꎬ 人民银行无锡市中

心支行积极推动金融机构发掘物联网技术优势ꎬ
推广动产动态质押融资新模式ꎮ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７
日ꎬ 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 «关于进一步推进物流

降本增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意见» (国办发

〔２０１７〕 ７３ 号) 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发支持物

流业发展的供应链金融产品和融资服务方案ꎮ
２０１７ 年江苏银行力推 “物联网动产质押” 融资模

式ꎬ 借助物联网技术对质物参数、 进出库等进行

全天候监控ꎬ 质物的任何变动都在银行后台系统

显示ꎮ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５ 日ꎬ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发布的 «重庆市银行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若干

措施» (渝府办发 〔２０１８〕 １２３ 号) 要求银行会

同物流金融平台ꎬ 加强与供应链核心企业进行系

统对接ꎬ 开展动产动态质押贷款和应收账款质押

贷款业务ꎬ 创新物流金融模式ꎮ

三、 动产动态质押的模式演进

(一) 物流金融与动态质押: 从 “热概念”
到 “冷思考”

物流公司与银行金融机构的业务合作ꎬ 创造

了一个跨行业、 相互交叉发展的新业务领域ꎬ 为

各参与主体从同质化经营走向异质化经营提供了

可能ꎮ 物流公司的存在既延长了银行 “服务之

手”ꎬ 又拓展了其增值业务范围ꎬ 还降低了企业

融资成本ꎬ 提高了整条供应链的资金利用效率ꎮ
近年来物流金融业务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ꎬ “物
资银行” “保兑仓” “融通仓” “物流银行” 等热

概念和运作模式随之涌现ꎮ物流金融 (或供应链

金融) 是目前描述这一新型业务形态的规范性

概念ꎮ
广义的物流金融是应用各种金融产品、 融资

方案ꎬ 实施物流、 资金流、 信息流和商品流的有

机整合ꎬ 组织、 调节资金流动并提高资金运作效

率的一系列经营活动ꎻ 狭义的物流金融则指银行

与物流公司在供应链业务运作过程中向有融资需

求的企业提供的质物评估、 质押监管、 融资及销

售渠道拓展、 资金结算等系列服务ꎮ以不同的生

产经营周期为标准ꎬ 物流金融业务通常可分为订

单融资、 存货动产质押融资和应收账款融资三种

基本形式ꎮ 因订单融资、 仓单质押融资及应收账

款融资均可纳入基于权利质押的物流金融ꎬ 故物

流金融业务可抽象为权利质押与存货动产质押两

种类型ꎮ 实践操作中ꎬ 基于存货动产质押的物流

金融业务又分为两种: 一是物流公司代银行对存

货动产进行监管ꎬ 存货动产形态固定且不能自由

流动ꎬ 融资企业提货时需有银行指令ꎬ 即动产静

态质押监管模式ꎻ 二是保持存货动产的价值量不

低于最低价值控制线的前提下ꎬ 存货动产可以出

旧、 补新ꎬ 循环流动ꎬ 即 “总量控制 ＋ 动态循

环” 下的动产动态质押监管模式ꎬ 后者占绝大

多数ꎮ
(二) 动态质权人与质物监管人: 从 “角色

分立” 到 “合二为一”
在融资担保实践ꎬ 动产动态质押存在三种运

作模式: 委托监管、 统一授信和物流银行模式

(如图 １、 ２、 ３ 所示)ꎮ

第一ꎬ 委托监管模式ꎮ 银行同意生产经营型

企业的贷款申请后ꎬ 当事人签署借款合同、 质押

合同和质押监管协议等文件ꎬ 生产经营型企业依

约将一定价值量的质物交付物流公司ꎬ 银行金融

机构和生产经营型企业根据质物价值、 品种、 性

能、 变现能力等考量因素设定质押率 ( ＝ 授信额

度 /质物价值)ꎬ 并根据质押率确定最低价值控制

线ꎮ 物流公司接受银行委托开展存货动产动态质

押监管业务ꎬ 提供 “管牢、 可控、 易用” 的 “技
防 ＋人防” 监控系统ꎬ 对生产经营型企业的质物

出、 入库行为进行全程监管以维持质物价值稳定ꎮ
只要被监管的质物价值量不低于最低价值控制线ꎬ
生产经营型企业便可自由增加、 置换、 提取质物ꎮ
在委托监管模式中ꎬ 动态质权人与质物监管人的

角色分立ꎮ 银行与物流公司之间是典型的委托代

理关系ꎬ 物流公司负担辅助银行设立和存续动产

动态质权的受托义务ꎬ 但二者不同的利益追求会

引发物流公司的道德风险ꎮ

图 １　 委托监管模式

第二ꎬ 统一授信模式ꎮ 银行对物流公司的资

信状况、 业务规模、 监管能力等多方面因素进行

综合考量ꎬ 以物流公司的相应资产作为担保ꎬ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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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额度的信用资金授予物流公司ꎬ 银行到期收

取固定收益ꎮ 物流公司根据生产经营型企业的资

金需求ꎬ 对企业经营能力、 资产状况等进行尽职

调查ꎬ 为符合贷款条件的企业提供融资支持ꎬ 并

在融资企业的存货动产上设立动态质权ꎮ 统一授

信模式不仅有利于企业便捷地获取融资ꎬ 而且可

简化动产动态质押贷款的业务流程ꎮ 中储公司、
中外运物流公司等国内大型物流公司纷纷采用该

模式ꎮ 物流公司直接参与存货动产动态质押的操

作流程ꎬ 利用 “全过程监管 ＋ 大数据监测” 平台

动态监控存货动产的价值总量ꎬ 省去了银行与物

流公司相互发送指令、 传递信息、 核对数据等烦

琐流程ꎬ 动态质权人与质物监管人的身份初步

融合ꎮ

图 ２　 统一授信模式

第三ꎬ 物流银行模式ꎮ 银行金融机构与物

流公司的资产运作和业务活动存在极强互补性ꎬ
二者业务的深度融合不仅可进一步激发物流金

融业务参与各方的价值创造潜力而且可彻底规

避道德风险ꎬ 实现整条供应链最优ꎮ 组建将物

流与金融整合为同一主体的物流银行模式便成

为动产动态质押的发展方向ꎮ 在物流银行模式

中ꎬ 动态质权人与质物监管人的身份完全重合ꎬ
动态质权与质物监管权合二为一ꎬ 全面兼顾了

质物流动性与质权担保力ꎮ 生产经营型企业向

物流银行提出贷款申请并提供存货动产作为质

物ꎬ 物流银行审核通过后向生产经营型企业发

放动态质押贷款并借助物联网技术建立 “线下

全流程监管 ＋ 线上大数据检测” 的风控体系ꎬ
全程掌控融资企业的运营状况和质物价值数据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ꎬ 重庆两江金融发展公司、
重庆交通运输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港务物

流集团有限公司等 １０ 家企业联合成立重庆物流

金融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６ ５ 亿元)ꎬ
宣告重庆率先在全国启动物流金融创新试点ꎬ

大力开展动产动态质押监管业务ꎮ

图 ３　 物流银行模式

在融资担保实践中ꎬ 委托监管、 统一授信和

物流银行模式呈现并存态势ꎮ 目前ꎬ 委托监管和

统一授信模式是主要形式ꎬ 物流银行模式是发展

方向ꎮ 当然无论是委托监管、 统一授信还是物流

银行模式ꎬ 均仅是动产动态质押的外在表现形式ꎬ
三种模式的基本理念是一致的: 只要被监管质物

价值总量不低于协议约定的最低价值控制线ꎬ 出

质人均可根据生产经营需要自由增加、 置换、 提

取质物ꎬ 质物数量、 规格、 形态、 参数等处于动

态变化中ꎻ 一旦被监管质物价值总量接近或达到

最低价值控制线时ꎬ 出质人只有通过 “打款赎

货” 或 “以货换货” 的方式置换质物ꎮ 三种模式

的主要差别体现在物流与金融之间的整合水准以

及外围供应链体系的发达程度ꎮ 随着动产动态质

押的运作模式从委托监管向统一授信再向物流银

行的不断演变ꎬ 存货动产的流动力、 变现力和担

保力愈发强劲ꎮ 未来动产动态质押将形成以物流

银行模式为核心ꎬ 以委托监管和统一授信模式为

重要补充的外在形式格局ꎮ 总而言之ꎬ 动产动态

质押的模式演进伴随着物流金融业务的现代化转

型ꎬ 一部物流金融业务的 “发展史” 本质上也是

一部动产动态质押的 “蜕变史”ꎮ

四、 动产动态质押的优越地位

(一) 顾此失彼: 既有动产担保制度难兼顾

流动性与担保力

无论是动产静态质押、 动产浮动抵押ꎬ 还是

仓单质押ꎬ 均未找到动产担保物权制度效率价值

(担保物流动性) 与安全价值 (担保权担保力)
的最佳平衡点ꎬ 无法妥善地为存货动产融资担保

提供理想的制度供给ꎮ
第一ꎬ 动产静态质押虽保障了债权安全但禁

锢了质物流动性ꎮ 为保障动产静态质权之顺利实

现ꎬ 质权人需直接占有质物ꎬ 且质押期间质物特

５９



定、 不允许出质人随意更换ꎮ 在动产静态质押ꎬ
有融资需求的生产经营型企业倾向于将相对滞销

的存货动产质押给银行以获取信贷资金ꎬ 但银行

更希望在易于变现、 热销的存货动产上设立静态

质权ꎬ 不可调和的利益分歧由此而生ꎮ 更进一步

的问题有二: 一是即便银行在易于变现、 热销的

存货动产上设质ꎬ 但因静态质押下质物不能循环

流动销售ꎬ 银行占有质物会导致原本易于变现、
热销的存货动产积压、 滞销、 闲置ꎻ 二是存货动

产种类繁多、 特性复杂ꎬ 存货动产管理是一门科

学ꎬ 需要专业机构介入ꎬ 以根据市场变化、 季节

变化、 自然变化、 性能变化等因素准确掌控风险、
适时调整最低价值控制线ꎬ 而银行在存货动产监

管方面既不专业也欠缺相应的人力、 物力、 财力

和技术支撑ꎮ
第二ꎬ 动产浮动抵押虽可活化抵押物流动性

但弱化了抵押权担保力ꎮ 动产浮动抵押自诞生之

日起便存在规则缺陷: 一是 «物权法» 将动产浮

动抵押设定主体扩大至所有企业ꎬ 甚至特别囊括

了个体工商户、 农业生产经营者ꎬ 而大部分生产

经营型企业、 个体工商户、 农业生产经营者的信

用等级低、 抗风险能力弱、 经营管理能力欠缺ꎬ
极大增加了浮动抵押权落空的法律风险ꎻ 二是动

产浮动抵押将标的物限定为生产设备、 原材料、
半成品、 产品等有限动产ꎬ 将不动产及其他财产

权益排除在外ꎬ 客观上窒息了浮动抵押本应具有

的强大融资担保功能ꎻ 三是浮动抵押设立主体的

宽泛性和标的物的限制性阻隔了接管人制度进入

的现实可能性ꎮ 浮动抵押人可为生产经营需要自

由处分抵押物ꎬ 浮动抵押权人对抵押财产的控制

力度极其微弱ꎮ 显然ꎬ 动产浮动抵押对效率价值

的彰扬乃以牺牲安全价值为代价ꎮ 与动产静态质

押相比ꎬ 动产浮动抵押走向了另一个极端ꎮ
第三ꎬ 仓单质押未彻底解决存货动产流动性

与银行债权安全性问题ꎮ 一方面ꎬ 在仓单质押中ꎬ
存货动产流动性依赖于生产经营型企业的还款情

况ꎮ 仓单在锁定存货动产担保价值的同时ꎬ 又固

化了相应存货动产的具体参数ꎬ 生产经营型企业

较难通过出旧补新的方式自由置换仓单项下的存

货动产ꎮ 在生产经营型企业还款之前ꎬ 对应仓单

项下的存货动产难以流动ꎬ 存货动产被积压、 闲

置ꎬ 周转期延长ꎬ 价值不当贬损ꎮ 另一方面ꎬ 仓

单质押的担保力需借助卓越的管理机制和监控机

制ꎮ 问题在于ꎬ 在仓单质押业务模式ꎬ 物流公司

角色更多体现为仓储方、 保管方ꎬ 其明显缺乏辅

助银行强化仓单质押担保力的原始动力ꎮ 银行、

生产经营型企业和物流公司相互独立的三方运作

机制暗藏着生产经营型企业与物流公司合谋串通

的道德风险ꎬ 仓单质押的担保力变得羸弱ꎬ 导致

虚假仓单质押、 仓单重复质押等引发的骗贷事件

频繁发生ꎮ
(二) 殊途同归: 动态质押乃动产担保领域

充满活力的 “精灵”
效益价值或人们追求效益的欲望是动产担保

制度日新月异的基本动因ꎮ在融资担保实践的矫

正下ꎬ 动产静态质押、 动产浮动抵押和仓单质押

正经历理念反思和制度变异ꎮ
第一ꎬ 学说理论已对动产静态质押展开理念

反思ꎮ 比较法上ꎬ 早在罗马法时期便出现了不占

有质押 ( ｎｏｎ － ｐｏｓｓｅｓｓｏｒｙ ｐｌｅｄｇｅｓ)、 概括质押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ｌｅｄｇｅ) 等质押类型ꎮ２０１３ 年比利时立

法改革更是废除了浮动抵押和民法典有关占有质

押的旧条款 (第 ２０７１ － ２０９１ 条)ꎬ 形成了完全现

代化的动产担保制度体系ꎬ 其最重要的创新是创

设不移转占有质押ꎬ 债务人仍保留质押财产占有ꎬ
并为生产经营需要处分质押财产ꎮ就国内研究来

看ꎬ 有观点指出ꎬ 对于以消费性融资为主要功能

的动产静态质押ꎬ 若仍坚持以传统担保物权之方

式规范质权人与出质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ꎬ 其

尚有多大生存空间ꎬ 值得斟酌ꎮ随着担保物的交

换价值功能日益强化ꎬ 动产质押的留置功能正在

逐渐衰退ꎬ 质权人不再格外注重动产质押的留置

效力ꎬ 而更重视担保物的担保价值ꎮ既然动产质

押的留置效力不再为质权人所看重ꎬ 那么可柔化

传统动产质押中质权人需直接单独占有质物之成

立要件ꎬ 在能确保质权人对质物拥有绝对控制力、
排除出质人对质物独占支配力的条件下ꎬ 可通过

制度设计将质物之直接占有交还出质人ꎬ 质权人

仅保留质物的间接占有或共同占有ꎬ 以保障出质

人的生产经营自主权ꎮ 动产动态质押的模式设想

即源于此ꎮ
第二ꎬ 融资担保实践矫正下的动产浮动抵押

已发生制度变异ꎮ ２０ 世纪以来ꎬ 英国法院和议会

颁布的诸如固定抵押和特定优先债权的受偿顺位

优于浮动抵押、 浮动抵押权人应为无担保债权人

预留 １０％ － ２０％ 的抵押财产份额等一系列限制

规则已使浮动抵押被完全阉割 ( ｅｍａｓｃｕｌａｔｅｄ)ꎮ

以 Ｇｅｏｒｇｅ Ｇｒｅｔｔｏｎ 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浮动抵押与苏

格兰基因格格不入 (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ꎬ 强

烈主张废除该制度ꎮ 英国法律委员会建议用固定

抵押 ( ｆｉｘｅｄ ｃｈａｒｇｅ) ＋ 交易许可 ( ａ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ｔｏ
ｄｅａｌ) 的方式取代浮动抵押ꎮ反观我国ꎬ 囿于动

６９



产浮动抵押存在致命缺陷ꎬ 一方面ꎬ 银行金融机

构很少主动向企业、 个体工商户、 农业生产经营

者发放动产浮动抵押贷款ꎻ 另一方面ꎬ 即便设立

动产浮动抵押ꎬ 越来越多的浮动抵押权人为确保

债权安全ꎬ 或与浮动抵押人另行签订 «动产抵押

监管协议»ꎬ 亲自监管抵押财产ꎻ 或与浮动抵押

人、 监管人三方签订 «财产抵押监管协议»ꎬ 由

监管人占有、 监控抵押财产ꎮ 浮动抵押权人凭借

自己监管或监管人监管的方式取得抵押财产的直

接占有或间接占有ꎮ 在少数情形下ꎬ 浮动抵押人

的经营自主权被完全剥夺ꎬ 浮动抵押沦为固定抵

押或静态质押ꎮ 在通常情形下ꎬ 若浮动抵押人能

确保被监管的抵押财产价值不低于约定价值总量ꎬ
则其可通过出旧补新的方式置换抵押财产ꎮ 显而

易见ꎬ 动产浮动抵押正悄然地向动产动态质押

异化ꎮ
第三ꎬ 融资担保实践矫正后的仓单质押正悄

然地经历着模式蜕变ꎮ 一是物流公司的角色发生

彻底转变ꎬ 其由单纯的存货动产仓储人、 保管人

转变为银行的代理人ꎬ 其接受银行委托对仓单项

下的存货动产进行全程监控ꎬ 银行对存货动产的

控制力得到强化ꎻ 二是存货动产流动性得到一定

程度释放ꎮ 物流公司对存货动产的监管方式逐步

由侧重静态监管演变为侧重动态监管ꎬ 存货动产

通过流动循环销售实现形态转换与价值再生ꎮ 在

保障出质人利用存货动产从事生产经营的前提下ꎬ
银行更加关注仓单项下的存货动产价值而非仓单

本身ꎮ 银行间接占有存货动产、 物流公司接受银

行委托对存货动产实施动态监管的仓单质押担保

形式亦逐步回归到动产动态质押的模式轨道ꎮ

五、 动产动态质押的法权构造

(一) 最低价值控制线特定化质物价值

流动之动产上设立质权ꎬ 何能满足质物特定

化要件? 学说理论对此探讨较少ꎬ 审判实践争议

较大ꎮ 如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其审理的案

件中便认为质权应当成立于特定质押财产之上且

质押期间质押财产不能变动ꎬ 强调要根据具体参

数锁定质押财产范围、 固化质押财产形态ꎮ重庆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另案中认为 “虽然华溢公

司与民生银行重庆分行、 民生轮船公司签订了

«动产质押监管协议»ꎬ 似有建立质押法律关系的

意思表示ꎬ 但根据物权法定原则ꎬ 只有动产浮动

抵押担保而没有动产浮动质押担保ꎬ 故双方建立

的应是动产浮动抵押法律关系ꎮ”

然而ꎬ 早在 ２０１３ 年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便颇

有创见地认为 “案涉质押担保乃有别于传统质押

的动态质押担保形式ꎮ 动态质押期间ꎬ 质物可按

约提取、 置换、 补新、 出旧ꎬ 在保证实际价值不

低于约定的最低价值控制线的前提下ꎬ 质物处于

出入库的可流动状态ꎬ 数量、 品种等每天都在变

化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另案中鲜明地指出

“案涉 «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 系一份动态质

押的质物监管协议ꎬ 允许当事人对原用于质押的

质物进行出库交易和入库替换ꎬ 但必须始终保持

质物总体的最低价值不变ꎮ” 最高人民法院在另

案中亦认为 “质物监管期间ꎬ 鉴于出质人丰融公

司和丰硕公司可依约提货、 换货ꎬ 质权人工行奉

新支行亦可依约处置质物、 行使质权ꎬ 故案涉质

押系动产动态质押ꎮ”

担保物价值特定取代形态固定是现代融资担

保的普遍共识ꎮ 就动产动态质押而言ꎬ 只要质物

价值处于最低价值控制线之上ꎬ 出质人便可对质

物进行流动循环销售ꎻ 而一旦质物价值接近抑或

达到最低价值控制线时ꎬ 出质人应事先向质权人

提出提货申请ꎬ 并追加或补充保证金或归还融资

款项 (打款赎货)ꎬ 或向质权人提供与代出质通

知书要求相符的质物或经质权人认可的其他相当

价值的质物 (以货换货)ꎬ 否则质物便停止流动ꎮ
(二) 专业监管稀释出质人的质物控制力

动态质押监管主要有监管人库监管、 出质人

库监管和第四方企业库监管三种情形ꎮ 理论与实

务对出质人库监管和第四方企业库监管情形下能

否设立动态质权存在较大分歧ꎮ如湖北省高级人

民法院在其审理的案件中认为 “储运公司代理汉

口银行占有、 监管宏鹰公司出质的煤炭ꎬ 但案涉

质物监管地点为宏鹰公司洗煤厂和天鸿公司洗煤

厂ꎬ 均非储运公司管控场所ꎬ 储运公司对存放于

前述厂区的煤炭并不具备直接占有的现实条件ꎬ
故储运公司虽对前述厂区的煤炭进行了监管ꎬ 但

并不能据此认定其取得了案涉煤炭的直接占有ꎬ
案涉质权未设立ꎮ”有观点认为依物权法定原则ꎬ
只有动产存放于监管人库监管才属于动产质押担

保方式ꎻ 动产存放于出质人 (债务人) 库和第四

方企业库监管应分别属于动产抵押担保方式和不

发生物权担保效力ꎮ还有观点指出ꎬ 质权人委托

监管人以报表式监管放弃直接占有ꎬ 使直接占有

回归提供监管场地之出质人或其委托仓储之第四

方企业ꎬ 构成实质上之占有改定ꎬ 不能设立动态

质权ꎮ

与之不同ꎬ 最高人民法院在另案中认为 “案
涉质物监管协议 (适用于动态质押) 签订后ꎬ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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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泰科公司依约将其仓库中存放的 ４０２４ ９２２ 吨钢

材交由创元公司委托的新润源公司进行监管ꎬ 在

性质 上 已 构 成 安 徽 泰 科 公 司 将 约 定 质 押 的

４０２４ ９２２ 吨钢材交付给创元公司ꎬ 案涉动态质权

已设立ꎮ”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更是一针见血

地指出 “认定动产质权时不能简单以质物存放地

点来确定质物是否完成交付ꎬ 对于大宗金额借款ꎬ
通常涉及的质物数量多、 体积大ꎬ 质物不仅有极

强的流动需求ꎬ 而且对存放地点要求高并须方便

出质人使用、 补足ꎬ 在监管措施合理情形下ꎬ 尽

可能利用出质人仓库既可解决上述困惑ꎬ 又有利

于降低成本、 方便生产ꎮ 虽然现行法律对此尚无

明确规定ꎬ 但从目前倡导的拓宽融资渠道、 降低

融资成本、 服务实体经济的产业政策出发ꎬ 应对

本案当事人所采取的动态质押方式予以认可ꎮ”

在融资担保实践中ꎬ 出质人库监管业务之所以能

成为动产动态质押监管的普遍情形ꎬ 是因为其不

仅有效降低了质物转库、 存储等物流成本及其他

成本ꎬ 而且减少了生产经营型企业之融资成本ꎮ

因此ꎬ 在出质人库和第四方企业库监管之情

形ꎬ 质权人通过监管人监控 (委托监管模式) 或

直接监控 (统一授信和物流银行模式) 出质人和

第四方企业经营行为的方式全面掌控质物价值状

况ꎮ 只要监控措施合理高效ꎬ 质权人便成为质物

的间接共同占有人或直接共同占有人ꎬ 出质人对

质物的独占控制状态已被排除ꎬ 实际上已有效限

制了出质人利用质物从事生产经营的自主权ꎮ 故

即便出质人仍保留质物之占有且可为生产经营需

要使用、 收益、 处分质物ꎬ 亦不妨碍动态质权之

成立ꎬ 并不违反物权法定原则ꎮ
(三) 动产动态质押设立与存续的甄别标准

前述 “监管人的报表式监管构成实质上的占

有改定ꎬ 不能设立动态质权” 等观点固非正确ꎬ
然而认为只要质权人与监管人、 出质人签订质押

监管协议ꎬ 即可认定动态质权成立之判决 更属

谬误ꎮ 对此ꎬ 最高人民法院在 ２０１７ 年第 ７ 期 «公
报案例» 的裁判摘要中指出 “审理动产质押监管

合同纠纷案件时ꎬ 应查明质物是否真实或足额移

交监管的基本事实ꎬ 据此对相应质权是否设立做

出准确认定”ꎮ 故裁判动态质押纠纷案件时ꎬ 法

院应结合质押合同、 质押监管方案、 质押监管协

议、 收到质物通知书等文件材料重点甄别监管人

(委托监管模式) 或质权人 (统一授信和物流银

行模式) 是否妥善审查质物ꎬ 明确质物是否真实

或足额移交监管ꎬ 并据此对动态质权是否设立做

出精准判断ꎮ

监管人 (委托监管模式) 或质权人 (统一授

信和物流银行模式) 履行质物审查义务设立动态

质权仅是动产动态质押的模式起点ꎮ 动产动态质

押的关键环节是通过专业监管确保质物价值总量

的相对稳定ꎮ 具体而言ꎬ 在委托监管模式中ꎬ 质

物监管人应严格监督出质人、 第四方企业经营行

为并精细管控质物进出库状况ꎬ 尤其应对出质人

增加、 置换的质物进行审查ꎬ 防止出质人在换货

时 “以次充好” “以假乱真”ꎻ 质物监管人在按质

权人指示和协议约定向出质人放货的同时ꎬ 应根

据实际情况妥善履行验货义务、 检测义务、 监控

义务等协议义务ꎬ 以保全被监管质物价值总量ꎮ
在统一授信和物流银行模式中ꎬ 质权人直接监督

出质人、 第四方企业行为并管控质物进出库情况ꎬ
对出质人增加、 提取、 置换的质物予以严格审查ꎬ
及时纠正、 制止其他损害动态质权之行为ꎬ 确保

被监管质物价值量不低于最低价值控制线ꎮ 总而

言之ꎬ 在委托监管、 统一授信和物流银行模式中ꎬ
除依靠物联网技术实时监控质物价值状况外ꎬ 质

物监管人或质权人还应建立质物现状统计制度ꎬ
不仅要对出质人增加、 置换、 提取的质物进行全

面查验、 核对明细ꎬ 而且要准确记录质物的出入

库时间、 数量、 价值量、 去向及现状等详细信息ꎬ
每日更新质物价值数据ꎮ 在委托监管模式ꎬ 质物

监管人应与质权人共享质物监管信息ꎬ 按时向质

权人传送质物的现状数据ꎬ 若遇出质人违规出货、
第三人强行提货或发生其他可能造成质物毁损、
灭失等情形时ꎬ 监管人应及时通知质权人 (通常

２４ 小时内)ꎬ 并采取诸如增加锁具、 增派监管人

员、 提高监管级别和报警等合理之应急措施ꎮ

六、 结论

担保物权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的 “润滑剂”ꎬ
经济社会发展是担保物权制度日臻完善的 “发动

机”ꎮ 相较而言ꎬ 物流金融创新催生出的动产动

态质押迎合了银行金融机构、 物流公司和生产经

营型企业的现实需求ꎬ 且通过微调 «民法典物权

编 (草案二审稿)» 质权章的部分条款便可达到

预期规范目的———同时囊括消费性融资领域 (动
产静态质押适用于钻石、 金银、 珠宝、 古玩等高

价值动产) 和投资性融资领域 (动产动态质押适

用于存货动产等流动资产)ꎬ 在降低立法成本的

同时避免了法律体系的负面效应ꎬ 代表了我国动

产担保制度的发展方向ꎬ 实乃弥补我国非移转占

有型动产担保制度缺憾的最佳选择ꎮ
综上所述ꎬ 有关动产动态质押的立法建议条

８９



文及简要理由为:
第一ꎬ 鉴于当事人可能于监管人库、 出质人

库或第四方企业库交付质物ꎬ 质押合同有必要明

确质物交付地点ꎬ 以便准确判断动态质权之设立

情况ꎬ 故建议将 «民法典物权编 (草案二审稿)»
第 ２１８ 条第 ２ 款第 ５ 项修改为 “质押财产交付的

时间、 地点、 方式”ꎮ
第二ꎬ 动产动态质押的核心理念是只要动态

质权人经由监管人 (委托监管模式) 控制或亲自

控制 (统一授信和物流银行模式) 的质物价值量

处于最低价值控制线之上ꎬ 出质人均可根据生产

经营需要自由处分质物ꎬ 故建议将 «民法典物权

编 (草案二审稿)» 第 ２２０ 条修改为 “质权自出

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ꎮ 质权人控制的质押财

产价值处于最低价值控制线之上时ꎬ 出质人可以

增加、 置换、 提取质押财产ꎬ 质权不受影响ꎮ”
第三ꎬ 在出质人库和第四方企业库监管情形ꎬ

常约定由出质人或第四方企业保管质物ꎬ 动态质

权人主要管控质物价值总量而并不必然负担质物

保管义务ꎻ 而只有在动产静态质押ꎬ 质权人才负

有质物之保管义务ꎮ 故 «民法典物权编 (草案二

审稿)» 第 ２２３ 条第 １ 款前半句 “质权人负有妥

善保管质押财产的义务” 之表述过于绝对ꎬ 建议

将其修改为 “对质押财产负有保管义务的质权

人”ꎬ 后半句不变ꎮ
第四ꎬ 只有在动产静态质押和动产动态质押

中的监管人库监管情形ꎬ 质押财产才现实交付给

质权人或监管人直接占有ꎻ 而在出质人库和第四

方企业库监管情形ꎬ 质押财产的实际占有并未移

转ꎬ 出质人自始至终均为质押财产的直接占有人ꎬ
只是监管人或质权人对质押财产施加了监管措施ꎮ
进而ꎬ 被担保债权受偿后ꎬ 质权人既有可能返还

质押财产 (动产静态质押和监管人库监管情形)ꎬ
也有可能解除质押监管措施 (出质人库和第四方

企业库监管情形)ꎮ 故建议将 «民法典物权编

(草案二审稿)» 第 ２２７ 条第 １ 款后半句修改为

“质权人应当返还质押财产或解除质押监管措

施ꎮ” 质权章其他条款则保持不变ꎮ

①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Ｍｏｒｅｌｌ ꎬ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Ｈｅｌｓｅｎ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Ｇｅｒｍａｎ ａｎｄ Ｂｅｌｇｉａｎ
Ｌａｗｓ ｏｆ Ｎｏｎ － ｐｏｓｓｅｓｓｏｒ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Ｌａｗꎬ ｖｏｌ ３ꎬ ２０１４ꎬ ｐｐ ３９３ － ４０３.

② Ｇｉｕｌｉａｎｏ Ｇ. Ｃａｓｔｅｌｌａｎｏꎬ Ｍａｒｅｋ Ｄｕｂｏｖｅｃ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ｅｄ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Ｌａｗ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Ａｔ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
ｒｏａ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Ｃｒｅｄｉｔ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Ｆｏｒｄｈａ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４１ꎬ ２０１８ꎬ ｐ １４４.

③ Ｅｒｉｃ Ｄｉｒｉｘꎬ “Ｔｈｅ Ｎｅｗ Ｂｅｌｇｉａｎ Ａｃｔ 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Ｍｏｖａｂｌ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ꎬ” Ｉｎｓｏ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ｏｌｖｅｎｃｙ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２３ꎬ
２０１４ꎬ ｐｐ １７１ － １８０.

④ 〔日〕 近江幸治: «担保物权法»ꎬ 祝娅等译ꎬ 北京: 法律出版社ꎬ ２０００ 年ꎬ 第 １０３ 页ꎮ
⑤ 谢在全: «浮动资产担保权之建立———以台湾地区 “企业资产担保法草案” 为中心»ꎬ «交大法学»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ꎮ
⑥ 参见董学立教授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参加由中国法学会研究部和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共同举办的 “ «民法典物权编

(草案)» 专家研讨会” 时提出的 « ‹担保物权法草案› 说明»ꎮ 同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ꎬ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世行集团国

际金融公司等联合举办的 “ «中国民法典» 担保物权立法研讨会” 的会议 «通知» 曾将动产动态质押作为质权章的

主要议题ꎬ 但最终与会专家学者并未就动态质押展开讨论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３ 日ꎬ 司法部发布的 «２０１９ 年度国家法治与

法学理论研究项目课题指南» 一般课题第 ７５ 项为 “企业存货动态质押担保融资研究”ꎬ 表明动产动态质押首次得到

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ꎮ 因本文立足立法论ꎬ 故有关动产动态质押的法权结构、 裁判应对等问题ꎬ 笔者将另撰文予以

阐述ꎮ
⑦ 李毅学、 汪寿阳、 冯耕中: «物流金融中季节性存货质押融资质押率决策»ꎬ «管理科学学报» 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１ 期ꎮ
⑧ 赵爱玲: «中国区域中小企业融资及担保体系研究»ꎬ 北京: 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ꎬ 第 １２４ － １２５ 页ꎮ
⑨ 尹志超、 甘犁: «信息不对称、 企业异质性与信贷风险»ꎬ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１ 年第 ９ 期ꎮ
⑩ 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 «中国统计年鉴» 数据汇总、 整理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ｓｊ / ｎｄｓｊ / ꎬ 最后访问日期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９ 日ꎮ
 陈仪、 张铁龙: «Ｍ２ / ＧＤＰ 的国际比较与解释: 兼论 “中国之谜”»ꎬ «新视野» 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ꎮ
 张亦春、 王国强: «金融发展与实际经济增长非均衡关系研究———基于双门槛回归实证分析»ꎬ «当代财经» ２０１５ 年

第 ６ 期ꎮ
 刘小玄、 周晓艳: «金融资源与实体经济之间配置关系的检验———兼论经济结构失衡的原因»ꎬ «金融研究» ２０１１ 年

第 ２ 期ꎮ

９９



 龚坚: «供应链金融的银行信用风险———基于开发经济视角的研究»ꎬ 西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ꎬ ２０１１ 年ꎬ 第 ２ － １０
页ꎮ

 Ｇｉｕｌｉａｎｏ Ｇ. Ｃａｓｔｅｌｌａｎｏꎬ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Ｎｏｎ － Ｐｏｓｓｅｓｓｏｒｙ Ｓｅｃｕｒｅｄ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Ｌａｗｓ: Ａ Ｎｅｗ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 ６１１ － ６４０.

 马珊珊: «面向 ＴＰＬ 企业的存货融资决策问题及其优化方法研究»ꎬ 天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ꎬ ２００８ 年ꎬ 第 ２ － ８ 页ꎮ
 夏泰凤: «基于中小企业融资视角的供应链金融研究»ꎬ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ꎬ ２０１１ 年ꎬ 第 １５ － １８ 页ꎮ
 都星羽、 王富博: «钢贸危机及钢贸案件相关问题研究»ꎬ «法律适用»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１ 期ꎮ
 劳佳迪: «青岛港骗贷案背后: 仓单质押利益链错综———中国进出口银行等 １７ 家银行深陷 １４８ 亿信贷黑洞»ꎬ «中国

经济周刊» ２０１４ 年第 ２５ 期ꎮ
  冯耕中、 何娟、 李毅学、 汪寿阳: «物流金融创新: 运作与管理»ꎬ 北京: 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ꎬ 第 ２４、 ２ － ９ 页ꎮ
 吴健、 唐志英、 曾鸣: «物流金融服务与风险防范研究»ꎬ «物流技术» ２００７ 年第 １１ 期ꎮ
 李毅学、 冯耕中、 张媛媛: «委托监管下存货质押融资的关键风险控制指标»ꎬ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ꎮ
 徐洁: «担保物权功能论»ꎬ 北京: 法律出版社ꎬ ２００６ 年ꎬ 第 ２０１ 页ꎮ
 Ｈ. Ｌ. Ｅ. Ｖｅｒｈａｇｅｎꎬ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ｇｎｕｓ ｉ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Ｒｏｍａｎ Ｌａｗ Ｌｕｓ Ｈｏｎｏｒａｒｉｕｍ ａｎｄ Ｉｕｓ Ｎｏｖｕｍꎬ” Ｖｅｒｈａｇｅｎ / Ｔｉｊｄ￣

ｓｃｈｒｉｆｔｖｏｏｒ Ｒｅｃｈｔｓｇｅｓｃｈｉｅｄｅｎｉｓ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６７ － ７３.
 Ｅｒｉｃ Ｄｉｒｉｘ ꎬ “Ｔｈｅ Ｎｅｗ Ｂｅｌｇｉａｎ Ａｃｔ 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Ｍｏｖａｂｌ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ꎬ” Ｉｎｓｏ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ｏｌｖｅｎｃｙ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２３ꎬ

２０１４ꎬ ｐｐ １７１ － １８０.
 郑冠宇: «民法物权»ꎬ 台北: 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ꎬ ２０１８ 年ꎬ 第 ６２４ － ６２５ 页ꎮ
 王利明: «物权法研究»ꎬ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ꎬ 第 １３０１ 页ꎮ
 Ｓａｒａｈ Ｐａｔｅｒｓｏｎꎬ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Ｏｕｒ Ｗａｙ: Ｓｅｃｕｒｅｄ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ａｎｄ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Ｌａｗ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１１８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ｐ ２４７ － ２７６.
 Ｄａｖｉｄ Ｗ. Ｃａｒｒｏｌｌꎬ “Ｔｈｅ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Ｌｉ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Ｓｏｍ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Ｃｈａｒｇｅꎬ” Ｂｏｓ￣

ｔｏ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８ꎬ １９６７ꎬ ｐ ２４３.
 Ｄａｖｉｄ Ｃａｂｒｅｌｌｉꎬ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Ｃｈａｒｇｅ ｉｎ Ｓｃｏｔｌａｎｄꎬ” Ｔｈｅ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９ꎬ ２００５ꎬ ｐ ４３７.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 最高法民再 ２７５ 号 «民事判决书»ꎮ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 最高法民二终字第 ２９３ 号 «民事裁定书»ꎮ
 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 沪二中民六 (商) 终字第 ２４７ 号 «民事判决书»ꎮ
 参见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 渝一中法民初字第 ０１３０４ 号 «民事判决书»ꎮ
 参见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 浙温商终字第 １０２６ 号 «民事判决书»ꎮ
 参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 川民终 ９６６ 号 «民事判决书»ꎮ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 最高法民申 １２２４ 号 «民事裁定书»ꎮ
  邓达江: «论动产动态质押监管人的损害赔偿责任———从最高人民法院一起公报案例谈起»ꎬ 麻昌华主编: «私法

研究»ꎬ 北京: 法律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 年ꎬ 第 ５９、 ６１ － ６５ 页ꎮ
 参见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 鄂民终 ３０８３ 号 «民事判决书»ꎮ
 丁丽瑛、 韩伟: «动产质押监管业务的法律属性»ꎬ «中国流通经济»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ꎮ
 陆晓燕: «动产 “动态质押 ＋第三人监管” 模式下权利冲突的解决路径»ꎬ «人民司法»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ꎮ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 最高法民申 ３１９１ 号 «民事裁定书»ꎮ
 参见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 赣 ０３０２ 民初 ８０１ 号 «民事判决书»ꎮ
 孙超、 景光强: «动产质押中监管人的义务及责任»ꎬ «人民司法»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０ 期ꎮ
 参见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 川 ０３１１ 民初 １７２ 号 «民事判决书»ꎮ

(责任编辑: 周中举)

００１




